
 
U三聚氰胺事件專家小組報告  

U呈交政務司司長  
U(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日 )  

 
U簡介  
 
 二 零 零 八 年 九 月 ， 內 地 生 產 的 嬰 兒 奶 粉 驗 出 含 有 三 聚 氰

胺，而內地亦有嬰兒和兒童，因飲 用這些受三聚氰胺污染的奶

及乳類產品，而出現腎石和患上腎 衰竭。事件一經發現，食物

及衞生局隨即採取行動，以回應本 港市民對食物安全的關注，

評估事件對可能曾飲用受污染奶及 乳類產品的嬰兒和兒童的健

康影響，並設立專為 12 歲或以下兒童而設的公共醫療服務，為
他們進行健康檢查。  
 
 
U成立三聚氰胺事件專家小組  
 
2 .  當局在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六日成 立三聚氰胺事件專家小

組 (專家小組 )，由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擔任主席，以確保本港市民
的健康獲得保障。專家小組的職權範圍載於附件 A。專家小組的
成員來自公營和私營的各個界別， 包括學術界、醫學界、公共

衞生、食物安全及公眾宣傳方面的 專家，以及多個政府決策局

和部門的代表，成員名單載於附件 B。專家小組之下另設三個工
作組，分別是醫療服務工作組、治 療工作組和食物安全供應及

管制工作組，專責研究不同事宜。 三個工作組的職權範圍和成

員名單，分別載於附件 C、 D 和 E。  
 
3 .  專家小組先後於二零零八年九月二 十六日和十月二十日舉

行了兩次會議，各工作組也分別舉 行了一次會議。本報告在二

零零八年十月二十日的專家小組會議上獲得通過。  
 
 
U專家小組的工作進度及建議  
 
 
U目前情況  
 
4 .  我們的公共醫療服務一直能應付各 方面的需求。醫院管理

局 (醫管局 )的 18 間指定普通科門診診所及 9 間特別評估中心能
應付為本港 12 歲或以下兒童進行健康檢查的需求。雖然在二零
零八年九月底檢查服務開展初期， 接受檢查的人數較多，但現

時人數已經穩定，並有下降趨勢。醫管局至今為 10 個呈報個案
提供了治療。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 進行的監察工作，亦充分發

揮功能，每日收集、整理和發放有 關個案報告的資料。市民對

該中心電話熱線服務的需求初期較為殷切，但現已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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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雖然由三聚氰胺污染奶類製品引起 的病症屬新病例，但本

港臨 專家可從內地和本港醫院收 集資料，並就個案定義、診

斷和臨治理提出建議。我們現正 考慮作進一步臨牀醫學觀察

及科研。  
 
6 .   我們明白到，必須加強食物 安全，以保障市民健康。

食物安全中心已有系統地加強奶及 乳類產品的監察、抽查及檢

測的工作，優先處理項目為嬰兒奶 粉及嬰兒食品。我們每日公

布 有 關 結 果 ， 並 將 結 果 即 日 上 載 食 物 安 全 中 心 網 頁 供 公 眾 參

考。目前在超過二千五百個檢測中 ，約百分之一被驗出三聚氰

胺超出法定標準。我們已為市面上 發售的所有嬰兒奶粉進行檢

測，結果令人滿意。檢測計劃一直 順利推行，並已採用更具針

對性的策略。此外，我們已為食物 內三聚氰胺的含量制定法定

標準，而首要工作是進一步修訂法 例，以賦權有關當局在有需

要時發出命令禁止進口和銷售有問 題食品，以及下令回收有關

食品。  
 
 
U生事務  
 
7 .  為消除市民的憂慮，食物及 生局認為必須就市民對本身

及子女健康的疑問作出回應，同時，亦須在公營醫療界別為 12
歲 或 以 下 合 資 格 的 本 港 兒 童 ， 提 供 免 費 和 方 便 的 健 康 檢 查 服

務 、 與 私 營 醫 療 界 別 作 出 協 調 ， 以 便 每 日 就 全 港 情 況 作 出 評

估，以及確保政府提供的健康檢查 服務可應付需求。為此，食

物及 生局要求每日收取各項有關 服務的報告，包括 生署轄

下生防護中心的電話熱線服務、 公營及私營醫療機構提交的

個案報告、醫管局 18 間指定普通科門診診所及 9 間特別評估中
心的處理能力和接受檢查人數，以 及陸路及水路的出入境管制

站的出入境人數，包括持回港證的 11 歲以下兒童的出入境情
況。專家小組的觀察所得及建議如下：  
 

( a )  衞生防護中心︰根據每日的電話查詢數目，市民對事
件最關注的期間為九月底。 自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一

日 設 立 每 日 上 午 九 時 至 下 午 五 時 的 電 話 熱 線 服 務 以

來，在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 三至二十六日期間，衞生

防護中心每天共處理超過 1 ,000 宗電話查詢，最高記錄
是在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五日，當天共接獲 1 ,876 宗查
詢。其後查詢數目大幅減少 ，至二零零八年十月十八

日減至 65 宗。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一日至十月十八日
期間，衞生防護中心共處理 9 ,866 宗電話查詢。專家小
組贊同，熱線應繼續在平日 及星期六上午的辦公時間

提供服務，但由於需求減少 ，因此可停止星期六下午

及星期日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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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衞 生 防 護 中 心 個 案 報 告 ︰ 截 至 二 零 零 八 年 十 月 十 九

日，衞生防護中心共接獲十 宗個案報告，其中兩宗由

私人醫療機構呈報，四宗來 自醫管局轄下的特別評估

中心，四宗來自醫管局其他 單位。這項通報安排及每

日公布個案報告的做法，應 繼續實行，直至另行通知

為止。  
 
( c )  醫管局的指定門診診所及特別評估中心﹕醫管局自二

零零八年九月二十三日起共設立 18 間指定門診診所及
9 間特別評估中心。平均來說，指定診所每日為 2 , 0 0 0
名兒童提供服務，但在星期 六、日及學校假期，求診

人數有所增加。二零零八年 九月二十七日星期六的求

診人數最多 ,  合共 4 ,160 人；十月一日國慶日，人數回
落至 3 ,598 人；十月十八日星期六，人數為 976 人。特
別評估中心平均每日為 500 至 600 名兒童進行檢查。
雖然無法得知有多少在內地 居住的在港出生兒童曾經

來 港 進 行 檢 查 ， 但 根 據 國 慶 假 期 的 接 受 檢 查 人 數 顯

示，服務需求並無異常激增 ，而增幅亦與本港學校假

期合。在國慶假期期間， 醫管局曾延長開放時間，

而衞生署亦調派人手至醫管 局增援。截至二零零八年

十月十八日，醫管局的指定診所總共為 41 ,748  兒童檢
查及在特別評估中心為 12 ,394  兒童作評估。現時指定
診所及特別評估中心已恢復 正常開放時間。專家小組

認為，目前安排可以繼續， 但當局應密切監察服務需

求情況，如有需要便當調整 服務時間。此外，當局亦

應繼續每日通報及公布接受 檢查人數。政府較早前已

宣布，指定診所及特別評估 中心會提供為期六個月的

服務。我們將按此繼續安排服務。  
 
( d )  私營醫療機構：私家醫院和醫生目前亦有提供檢查服

務。雖然當局已要求他們向 生防護中心報告病例個

案，但我們没有私營醫療機構檢查人數的全部數目。  
 

 
U治療方法  
 
8 .  由於受三聚氰胺污染的奶類產品所 引致的疾病屬新病例，

缺乏任何人類醫療文獻 (動物方面的研究亦非常少 )，因此在臨
流行病學特徵、身體檢查、診斷和 治理方式方面，尚未有廣泛

的共識。專家小組在二零零八年九 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派出代

表團往內地，就三聚氰胺污染奶類 產品所影響的兒童的身體檢

查和臨治理事宜，收集資料和交 流經驗。專家小組與本地專

家共同合作，並參考從內地 所得的知識，以及研究世界 生組

織 (世 )和其他海外機構發表的文獻後，詳細討論了下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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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個案定義、呈報準則、臨治理 (檢查、診斷和治療方法 )，
以及就受三聚氰胺污染奶類產品所 引致的疾病，作進一步研究

的範圍。專家小組並提出下列建議︰  
 

( a )  監察個案的定義：根據世的定義，監察個案是指 “曾
在二零零八年八月六日前食 用中國製嬰兒配方奶粉並

患 有 腎 石 或 其 他 腎 臟 問 題 (例 如 尿 閉 症 及 腎 衰 竭 )的 嬰
兒 ， 而 鑑 別 診 斷 又 排 除 腎 石 是 由 其 他 可 能 成 因 所 引

致 ”。根據這項參考指引及臨經驗，專家小組通過採
用 一 套 更 明 確 的 個 案 定 義 ， 將 個 案 分 為 三 類 :懷 疑 病
例、臨床病例及確診病例。有關定義載於附件 F。
生防護中心會把香港的個案定義轉達中國 生部及世

，並通知本地的醫護人員 。我們將密切留意各國科

學 界 就 個 案 定 義 達 成 的 最 新 共 識 ， 不 時 檢 視 上 述 定

義。  
 
( b )  呈 報 準 則 ：  生 防 護 中 心 現 行 的 呈 報 準 則 應 繼 續 使

用，即 “任何呈腎病 (包括結石 )症狀並曾食用含三聚氰
胺乳類產品的兒童 ”。  

 
( c )  臨治理： 醫 管 局 會 把 內 部 頒 布 並 現 正 採 用 的 檢 查 、

診斷及治療原則，通知私營 界別的醫生。醫管局日後

會根據各項新證據與實際經 驗，以及其他服務因素，

重新檢視指定普通科門診診 所，把個案轉介至特別評

估中心的準則。  
 
( d )  數據分析 ：醫管局會有系統地分析由指定普通科門診

診所及特別評估中心收集所 得的數據。有關結果會用

作進一步風險評估及風險傳 達，以及改進個案轉介準

則及臨治理工作常規。  
 
( e )  政府會委託機構研究三聚氰 胺對人類健康可能造成的

中 、 長 期 影 響 ， 包 括 進 行 實 驗 室 研 究 及 基 本 科 學 研

究。這些工作應以 生署、醫管局及大學多方合作的

形式進行。  
 
( f )  食物及  生 局 會 就 事 件 的 發 展 與 中 國 生 部 保 持 緊 密

聯繫，並交流意見及經驗。  
 

 
U食物安全、供應及管制  
 
9 .  專家小組留意到，自內地嬰兒奶粉 發現含有三聚氰胺後，

食物安全中心已採取一連串措施， 以確保食物安全。這些措施

包括為市面上的奶及乳類產品進行 檢測；每日公布檢測結果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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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新 發 展 ； 設 立 查 詢 熱 線 答 覆 市 民 對 問 題 食 物 的 查 詢 ； 與 業

界、海外和內地機關保持密切聯繫 ；留意任何本地或海外國家

就食物含有三聚氰胺所作的相關調 查及研究所得結果；以及立

法規管食物內三聚氰胺的含量。同時  ，食物及衞生局亦與嬰兒
奶粉主要進口商保持密切聯繫，以 確保產品供應情況穩定。專

家小組備悉食物安全中心以下的工作進度及建議︰  
 

( a )  監察及抽取樣本 ：自二零零八年九月十一日以來，食
物安全中心一直透過政府化 驗所對奶及乳類產品進行

有系統的檢測。截至二零零 八年十月十九日，食物安

全中心已就 2 ,692 多個樣本進行檢測及公布檢測結果，
發現其中 32 個 (涉及 15 個品牌 )所含的三聚氰胺高於法
定上限。全部有問題產品已 從巿場撤回，有關進口商

亦已按照食物安全中心的建 議，回收有關產品。由於

嬰兒和 36 個月或以下的幼兒最容易受到傷害，因此食
物安全中心已優先檢測嬰兒 奶粉及嬰兒食品。本地巿

場所有嬰兒奶粉已進行檢測 ( 84 個樣本 )，結果全部附
合法例要求。專家小組亦通 過各種含奶類成分的食品

的優先檢測名單，優次順序 如下：嬰兒奶粉及嬰兒食

品；未經加工奶類／鮮奶； 乳類產品；以乳類為主的

甜品／甜食；飲料及飲品； 穀類及穀類製品；含奶類

產品的醃製品／甜食；湯水 、醬料、肉汁及沙律醬。

檢測結果每日以新聞稿形式 及在食物安全中心和食物

及生局的網站公布。  
 
( b )  監 察 策 略 ： 食 物 安 全 中 心 會 因 應 工 作 進 度 及 檢 測 結

果，調整下一個監察計劃的 重點，以及制定長遠的檢

測策略。食物安全中心會參 照專家小組的建議，擴大

檢測範圍，以包括本地食品 慣常使用的內地原材料。

為此，食物安全中心已聯絡 主要的零售商，要求提供

市場資料。  
 
( c )  檢測計劃 ：專家小組注意到，從二零零八年九月中至

十月中的第一輪監察工作中 ，食物安全中心每日驗測

約 60 至 100 個樣本，在不足一個月內已驗測了超過
2 ,000 個樣本。檢測結果顯示，有問題的食物數目約佔
檢測樣本總數的 1 %。食物安全中心會因應檢測結果，
以及加強食品源頭監控工作 的需要，進一步修訂檢測

計劃。由於嬰兒奶粉和供懷 孕或授乳女性食用的食物

所涉風險較高，二零零八年 十月底至十一月初為期兩

星期的第二輪檢測，會繼續 包括上述產品。此外，食

物安全中心已由九月二十五 日起，檢測來自內地所有

批次的未經加工奶類，以及 經巴士德消毒法處理／高

溫法處理的奶類，此項措施 亦會持續。食物安全中心

除對內地製造的含奶類成分 的小食進行檢測外，亦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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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更多不含奶類成分但卻 可能會受到三聚氰胺污染

的食品 (例如肉類、蔬菜和經加工處理的食物 )。在第二
輪的檢測中，由於食物安全 中心採取更針對性的處理

方式，並更為 重源頭監控工作， 專家小組同意中心

逐步調節檢測樣本的數量，由每日 100 個調低至每周
100 個。  

  專家小組建議，食物安全中 心可在三個月監察期完結
後進行檢討，以決定進行檢 測的目標產品及頻密度，

作為恆常監察計劃的一部分 。除了進行檢測以監察有

關情況外，食物安全中心如 曾發現不符合法定標準的

食品，會要求擬進口該等食 品的進口商提交有關食品

三聚氰胺含量的適當證明文件。  
 
( d )  對食物含三聚氰胺的規管標準 ︰專家小組注意到，食

物 及 衞 生 局 和 食 物 安 全 中 心 已 迅 速 研 究 國 際 上 的 做

法，以釐定本地適用的標準 ，並修訂《食物內有害物

質規例》 (第 132AF 章 )，把三聚氰胺的法定上限訂定
如下—  
 
—  奶類、擬主要供 36 個月以下幼兒食用的任何食物

和擬主要供懷孕或授乳的女性食用的任何食物的

上限為每公斤食物含 1 毫克；以及  
 
—  任何其他食物的上限為每公斤食物含 2 .5 毫克。  
 

 《 2008 年食物內有害物質 (修訂 )規例》於二零零八年
九月二十三日刊登憲報，並 同日生效。該修訂規例已

於二零零八年十月八日提交立法會。  
 
 專家小組觀察到，這些標準 是參考美國食物及藥物管

理局的規定而制定，並與大 部分已就食物所含三聚氰

胺制定標準的地方 (例如新西蘭及加拿大 )所頒布的標準
一致。對保障巿民健康來說 ，實施修訂規例的內容是

恰當的做法。另外，  由於三聚氰胺類似品 (如含於三
聚氰胺 )也會對健康造成不良影響，食物安全中心會密
切注視各國在制定三聚氰胺 類似品標準方面的發展，

並相應檢討現時的三聚氰胺 標準。政府化驗所亦正研

究和發展有關三聚氰酸及其 他三聚氰胺類似品的檢驗

方法。  
 
( e )  政府化驗所的檢測能力 ︰專家小組注意到，政府化驗

所在檢測奶及乳類產品時參 照了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

局的量化方法。政府化驗所 為食物安全中心提供特快

分析服務，以確保中心可在 24 小時內取得分析結果。
政府化驗所經安排人員  超時工作及重新調配資源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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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一天內分析 100 個食物樣本，以確定是否含三聚
氰胺。但政府化驗所如長期 進行如此密集的食物樣本

檢測，將會影響該部門的其 他服務。為此，食物及

生局會檢討政府化驗所的中長期資源需求。  
 
( f )  私家化驗所的檢測能力 ：專家小組亦注意到，有些私

家化驗所已為業界提供檢測 三聚氰胺的服務。此外，

一些本地私家化驗所據報亦 購置了檢測三聚氰胺所需

的儀器。二零零八年九月二 十三日，政府化驗所為私

家化驗所舉辦技術研討會， 簡介有關乳類產品所含三

聚氰胺的化學檢測。  
 
( g )  進一步立法措施 ：食物及 生局會優先處理《公眾衞

生及市政條例》 (第 132 章 )的法例修訂工作，賦權當局
在有需要時發出命令以禁止 有問題食品入口及出售，

以及下令回收有關產品。食物及 生局擬於二零零八

年十一月向立法會提交該《修訂條例草案》。  
 

 
U與公眾溝通  
 
10 .  專家小組深明公眾對事件的關注， 並認為當局及時向公眾
明確公布各項有關資料至為重要， 包括食物安全中心的食品檢

測結果、醫管局為合資格兒 童提供的檢查服務，以及 生防護

中心的三聚氰胺監察報告。如前所 述，我們每日都作出公布，

並會繼續這樣做。我們亦會密切留 意內地及其他國家的事態進

展，並公布我們因應這些進展情況所可能採取的行動。  
 
11 .  專家小組亦認為，向市民特別是家 長提供有關三聚氰胺污
染奶類產品所引起的病症方面的健 康資料，十分有用。我們邀

請醫學專家向公眾解釋有關食用受 三聚氰胺污染的奶及乳類食

物對健康的影响。醫管局在二零零 八年十月四日及五日舉辦兩

場健康講座，並向所有帶同子女前 往指定普通科門診診所進行

健康檢查的家長派發資料單張，讓 他們了解有關檢查程序，以

減輕他們的憂慮。此外，我們亦通 過教育局向學校及家長派發

有關三聚氰胺毒性及對健康影響的小冊子。  
 
 
U決策局及部門之間的合作  
 
12 .  在專家小組帶領下，各有關的決策 局及部門已順利而有效
地處理多項事宜。律政司為食物及 衞生局提供了適時的法律意

見，以及草擬有關的法例修訂建議 。保安局和入境事務處已由

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八日起，迅速 收集和整理每日經陸路及水

路的出入境管制站抵港／離港的人 士的統計數字，供食物及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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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局參考。至於教育局，則協助向 學校和家長發放有關資訊。

政府新聞處亦與食物及衞生局緊密 合作，每日向本港市民公布

有關資訊，以及回應傳媒。衞生署 已調撥資源解答市民查詢，

並與醫管局攜手合作，應付有關服 務需求和參與臨牀研究。醫

管局人員亦積極面對挑戰，在指定 門診診所和特別評估中心加

班工作，服務市民，並與有關的政 府部門合作無間。在有需要

時，專家小組會請其他部門提供支援。  
 
 
U非公職人士  
 
13 .  專家小組主席感謝擔任小組 及工作組成員的非公職人

士，提供專家意見及建議，供專家小組考慮。  
 
 
U未來路向  
 
14 .  專家小組會推行上文所述的建議， 並確保其職權範圍所載
的各項職務能迅速而有效地完成。 三個工作組會密切監察各項

建議的落實，並在三個月內，向專 家小組報告進度。我們會對

事件的最新發展保持警覺，並把釋 除公眾疑慮列為首要工作。

我們會繼續向政務司司長報告工作的最新進展。  
 
 
 
 
 
政府總部  
食物及生局  
三聚氰胺事件專家小組  
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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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Annex A 

 
三聚氰胺事件專家小組  

Expert Group on Melamine Incident 
 
 

職權範圍  
Terms of Reference 

 
 

(一 )  確 保 公 營 醫 療 系 統 的 人 力 及 配 套 設 施 ， 能 為 受 三 聚

氰 胺 事 件 影 響 巿 民 提 供 適 當 的 身 體 檢 驗 及 治 療 ， 及

制 訂 有 效 的 檢 驗 及 治 療 程 序 及 方 法 ， 和 建 議 有 關 醫

療衞生服務的跟進措施。  

 

To ensure that the manpower and supporting facilities of the public 

healthcare system can provide appropriate medical assessment and 

treatment for those citizens affected by the melamine incident, to 

formulate effective procedures and methods for medical assessment 

and treatment and to propose follow-up measures on medical and 

health services. 

 
 
(二 )  評 估 事 件 的 影 響 ， 確 保 對 有 關 奶 品 及 相 關 食 品 進 行

有效監察和檢驗，保障巿民健康。  

 

To assess the impact of the incident and ensure effective monitoring 

and inspection on dairy products and related food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health of citizens. 

 
 
(三 )  就 對 有 問 題 食 品 限 制 輸 入 、 銷 售 及 作 出 回 收 的 最 快

速及切實可行的立法工作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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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make proposals on the practical and expeditious means to legislate 

to prohibit import and sale, and order recall of problem food. 

 
 
(四 )  制 訂 向 公 眾 發 佈 有 關 的 資 料 ， 及 完 善 發 佈 的 方 法 、

時間、內容等。  

 

To consider the most effective method, timing and content, etc to 

disseminate information to the public. 

 
 
(五 )  密 切 監 察 事 件 發 展 ， 包 括 內 地 居 住 的 香 港 兒 童 來 港

尋 求 醫 療 服 務 的 情 况 ， 及 落 實 相 關 的 有 效 應 變 措

施，包括在學校，口岸及私營醫療服務等方面。  

 

To closely monitor the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cident, 

including the situation regarding Hong Kong children residing in the 

Mainland coming to Hong Kong to seek medical services, and to put in 

place effective response measures at schools, border control points and 

private medical service organizations,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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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三聚氰胺事件專家小組  
 

成員名單  
 

主席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周一嶽醫生  
 
副主席  食物及衞生局常任秘書長 (衞生 )李淑儀女士  
 
 I. 政府代表  
 
成員   食物及衞生局代表  
  律政司代表  
  教育局代表  
  保安局代表  
  衞生署代表  
  食物環境衞生署代表  
  政府化驗所代表  
  入境事務處代表  
  政府新聞處代表  
  (其它政策局及部門按需要出席 )  
 

I I .  醫院管理局代表  
 
I I I .  消費者委員會代表  

 
I V .  非官方成員  

 
  霍 泰 輝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院長  
 
  譚廣亨教授  
  香港大學副校長  
 
  楊重光教授  
  香港外科醫學院院長  
 
  趙孟準醫生  

部 門 主 管  / 瑪 嘉 烈 醫 院 兒 童 及 青 少 年 科 顧 問

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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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志衛醫生  
  署任部門主管  
  屯門醫院泌 尿外科顧問醫生  
 
  周鎮邦醫生  
  瑪嘉烈醫院兒童及青少年科顧問醫生  
 
  雷兆輝醫生  
  醫院管理局顧問醫生 (質素及風險管理 )  
 
  袁國勇教授  

香 港 大 學 講 座 教 授 (傳 染 病 學 )及 微 生 物 學 系
主任  

 
  盧子健博士  
  盧子健林乃仁顧問有限公司董事經理  
 
  關海山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理學院院長  
  香港中文大學生物系教授  
 
  陳恩強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內科及藥物治療學系教授  
 
  黃家和先生  
  香港餐飲聯業協會會長  
 
  何兆桓先生  
  香港牛奶公司集團食品安全／品質管理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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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聚氰胺事件專家小組  
食物安全供應及管制工作組  

Food Safety, Supply and Control Sub-group of the 
Expert Group on Melamine Incident 

 
 

職權範圍  
Terms of Reference 

 
 
 
(一 )  研 究 為 奶 類 及 相 關 受 三 聚 氰 胺 污 染 的 食 品 進 行 有 效

檢驗的策略。  

 

To work out the strategy for effective monitoring and inspection on 

dairy products and food contaminated by melamine. 

 
 
(二 )  研 究 在 港 供 應 食 物 受 三 聚 氰 胺 污 染 的 問 題 ， 並 就 事

件對一般食物安全進行風險評估。  

 

To study the problem of the contamination of food supply by melamine 

in Hong Kong, and to conduct risk assessment in regard to the impact 

of the incident on general food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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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U三聚氰胺事件專家小組  
食物安全供應及管制工作組  

Food Safety, Supply and Control Sub-group of the 
Expert Group on Melamine Incident 

 
成員名單  

Membership List 
 
 
主席  
Chairman 
 
孔郭惠清女士  
食物及衛生局常任秘書長 (食物 )  
Mrs Stella HUNG 
Permanent Secretary for Food and Health (Food) 
 
 
成員  
Members  
 
陳恩強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內科及藥物治療學系教授  
Professor CHAN Yan-keung, Thomas 
Professor and Honorary Consultant Physician 
Department of Medicine and Therapeutic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何兆桓先生  
香港牛奶公司集團食品安全／品質管理董事  
Mr Allen HO 
Director of Food Safety and Quality Assurance, Dairy Farm Group, Hong Kong
 
關海山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理學院院長  
香港中文大學生物系教授  
Professor KWAN Hoi-shan 
Dean, Faculty of Scienc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Biolog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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盧子健博士  
盧子健林乃仁顧問有限公司董事經理  
Dr LO Chi-kin 
Managing Director, C.K. Lo & S. Lam Ltd 
 
黃家和先生  
香港餐飲聯業協會會長  

Mr WONG Ka-wo, Simon 
President,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Restaurants and Related Trades 
 
袁國勇教授  
香港大學講座教授 (傳染病學 )及微生物學系主任  
Professor YUEN Kwok-yung 
Chair of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Head, Department of Microbiology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劉燕卿女士  
消費者委員會總幹事  
Ms Connie LAU 
Chief Executive, Consumer Council 
 
卓永興先生  
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  
Mr W H CHEUK 
Director of Food and Environmental Hygiene 
 
聶世蘭 女士  
食物及衛生局副秘書長 (食物 )  
Ms Olivia NIP 
Deputy Secretary for Food and Health (Food) 
 
陳漢儀醫生  
食物安全中心食物安全專員  
Dr Constance CHAN 
Controller, Centre for food Safety 
 
丁大倫博士  
政府化驗師  
Dr TING Tai-lun 
Government Chem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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梁肇輝博士  
漁農自然護理署助理署長 (漁業 ) 
Dr S F LEUNG 
Assistant Director (Fisheries) 
Agriculture, Fisheries and Conservation Department 
 
莫天娜醫生  
衞生署首席醫生 (5) 
Dr Tina MOK 
Principal Medical and Health Officer (5) 
Department of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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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聚氰胺事件專家小組  
醫療服務工作組  

Health Services Sub-group of the 
Expert Group on Melamine Incident 

 
 

職權範圍  
Terms of Reference 

 
 
(一 )  研 究 及 評 估 含 有 三 聚 氰 胺 污 染 的 奶 品 及 相 關 食 品 對

巿 民 ， 尤 其 是 兒 童 ， 包 括 在 內 地 居 住 的 香 港 兒 童 ，

及其他高風險人士的健康造成的影響。  

 

To study and assess the impact of melamine contaminated dairy 

products and related food on citizens, particularly children including 

Hong Kong children residing in the Mainland, and other high-risk 

groups. 

 
 
(二 )  確 保 公 營 醫 療 系 統 的 人 力 及 相 關 配 套 設 施 ， 能 為 受

影 響 巿 民 提 供 適 當 的 身 體 檢 驗 及 治 療 ， 並 經 常 檢 討

服務需求及情況。  

 

To ensure that the manpower and related supporting facilities of the 

public healthcare system can provide appropriate medical assessment 

and treatment for affected citizens, and to conduct regular review of the 

situation and service de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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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聚氰胺事件專家小組  
醫療服務工作組  

Health Services Sub-group of the 
Expert Group on Melamine Incident 

 
成員名單  

Membership List 
 
 
主席  
Chairman 
 
李淑儀女士  
食物及衞生局常任秘書長 (衞生 )  
Ms Sandra LEE 
Permanent Secretary for Food and Health (Health) 
 
 
成員  
Members  
 
霍泰輝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院長  
Professor FOK Tai-fai 
Dean of Medicin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譚廣亨教授  
香港大學副校長  
Professor TAM Kwong-hang, Paul  
Pro-Vice-Chancellor and Vice-Presiden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黃家和先生  
香港餐飲聯業協會會長  
Mr WONG Ka-wo, Simon 
President,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Restaurants and Related Trades 
 
張偉麟醫生  
醫院管理局聯網服務總監  
Dr W L CHEUNG 
Director (Cluster Services), Hospital Auth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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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信恩醫生  
醫院管理局總行政經理 (聯網運作 )  
Dr Beatrice CHENG 
Chief Manager (Cluster Performance), Hospital Authority 
 
黎潔廉醫生  
衞生署助理署長  
Dr Cindy LAI 
Assistant Director of Health (Health Administration & Planning) 
 

羅應祺先生  
保安局首席助理秘書長 C  
Mr Alan LO 
Principal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Security C 
 
陳孟麟先生  
入境事務處助理處長 (管制 )  
Mr CHAN Man-lang 
Assistant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Control) 
 
謝祥興先生  
新聞處助理處長 ( 1 ) (本地公共關係 )  
Mr TSE Cheung-hing 
Assistant Director of Information Services(1)(Local Public Relations) 
 
譚貫枝先生  
教育局首席教育主任 (港島 )  
Mr TAM Koon-che 
Principal Education Officer (HK), Education Bur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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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聚氰胺事件專家小組  

治療工作組  
Treatment Sub-group of the 

Expert Group on Melamine Incident 
 
 

職權範圍  
Terms of Reference 

 
 
 
(一 )  制 訂 有 效 的 檢 驗 及 治 療 程 序 及 方 法 ， 並 建 議 有 關 醫

療衞生的跟進措施。  

 

To formulate effective procedures and methods for medical assessment 

and treatment, and to propose follow-up measures on medical and 

health services. 

 
 
(二 )  參 考 內 地 及 海 外 的 治 療 經 驗 ， 並 就 本 地 個 案 作 醫 學

研究。  

 

To make reference to the treatment experience in the Mainland and 

overseas, and to conduct medical research on local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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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聚氰胺事件專家小組  
治療工作組  

Treatment Sub-group of the 
Expert Group on Melamine Incident 

 
成員名單  

Membership List 
 
 
主席  
Chairman 
 
梁卓偉教授  
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  
Prof Gabriel M LEUNG 
Under Secretary for Food and Health 
 
 
成員  
Members  
 
陳恩強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內科及藥物治療學系教授  
Professor CHAN Yan-keung, Thomas 
Professor and Honorary Consultant Physician 
Department of Medicine and Therapeutic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趙孟準醫生  
部門主管  / 瑪嘉烈醫院兒童及青少年科顧問醫生  
Dr CHIU Man-chun 
Chief of Service / Consultant, Department of Paediatrics & Adolescent 
Medicine, Princess Margaret Hospital 
 

霍泰輝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院長  
Professor FOK Tai-fai 
Dean of Medicin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藍章翔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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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執業兒科醫生  

Dr LAM Cheung-cheung, Barbara 
Private Paediatrician 
 

劉宇隆教授  

香 港大學兒童及青少年科學系講座教授兼系主任  

Professor LAU Yu-lung 
Chair Professor & Head 
Department of Paediatrics and Adolescent Medicin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李醒芬醫生  

放 射科專科醫生  

北區醫院放射診斷部部門主管  

Dr LEE Sing-fun, Paul 
Specialist in Radiology 
Chief of Service (Radiology), North District Hospital 
 
梁挺雄醫生  

衞 生防護中心  

社 會醫學顧問醫生 (非 傳染病 )， 監測及流 行病學處主任  

Dr LEUNG Ting-hung 
Consultant Community Medicine (Non-Communicable Disease) & 
Head, Surveillance & Epidemiology Branch, Centre for Health Protection 
 

雷兆輝醫生  
醫院管理局顧問醫生 (質素及風險管理 )  
Dr LUI Siu-fai 
Consultant (Quality & Risk Management), Hospital Authority 
 

麥永禮醫生  

瑪嘉烈醫院顧問醫生  
毒理學參考化驗室  
Dr W L MAK, Tony 
Consultant Chemical Pathologist 
Toxicology Reference Laboratory, Department of Pathology 
Princess Margaret Hospital 
 
 
文志衛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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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任部門主管  
屯門醫院泌 尿外科顧問醫生  
Dr MAN Chi-wai 
Deputy Chief of Service / Consultant Urologist, Department of Surgery 
Tuen Mun Hospital 
 
彭飛舟醫生  

醫院管理局署理總行政經理 (質素及標準 )  
Dr PANG Fei-chau 
Deputizing Chief Manager (Quality & Standards), Hospital Authority 
 
譚廣亨教授  
香港大學副校長  
Professor TAM Kwong-hang, Paul  
Pro-Vice-Chancellor and Vice-Presiden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曾昭義醫生  
衞生署家庭醫學顧問醫生  
Dr TSANG Chiu-yee, Luke 
Consultant (Family Medicine), Department of Health 
 
謝鴻興醫生  

香 港醫學會會長  

Dr TSE Hung-hing 
President, The Hong Kong Medical Association 
 
楊重光教授  
香港外科醫學院院長  
Professor YEUNG Chung-kwong 
President, The College of Surgeons of Hong Kong 
 
 
秘書  
Secretary 
 
杜美琪醫生  
食物及衞生局首席醫生（食物及衞生）特別職務  
Dr TO May-kei, Liza 
Principal Medical & Health Officer (Food & Health) Special Duties 
Food and Health Bur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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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報準則  

「任何呈腎病 (包括結石 )症狀並曾食用含三聚氰胺奶類產品

的兒童。」  

個案定義  

懷疑病例  

 

曾食用受三聚氰胺污染的食物 (根據食物安全中

心及／或國家質量監督檢查檢疫總局及／或其他

海外官方機構公布的不符合要求／受污染食物名

單所列食物 )，並且符合以下任何一種情況的人

士：－  

 n  超音波檢查結果顯示腎臟出現結石、幼小沙

石或固體剩餘物 *的陽性結果，並經由鑑別

診斷排除了其他可能成因；或  

 n  經證實確曾有排出腎石、幼小沙石或固體剩

餘物的病歷，並經由鑑別診斷排除了其他可

能成因。  

臨床病例  

 

“懷疑病例 ”人士所攝取三聚氰胺超過每日可容忍

攝入量上限達一段相當的時間。年齡為 36 個月

以上，其攝取量上限為每公斤體重 0.63 毫克，

至於年齡為 36 個月或以下，其攝取量上限則為

每公斤體重 0.32 毫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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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診病例  

 

經化驗證實的 “臨床病例 ”。 *** 

* 超音波檢查陽性定義是根據醫管局的三聚氰胺專家小組

釐定。如病人的超音波檢查在香港以外的地方進行，則

須有書面報告或超音波底片以證實檢查結果。  

**  根據食物安全中心的資料。  

***  須就技術可行性及科學求證作進一步評估。  

 




